
“大厂精英”离职后，不仅复制他人软件
代码搭建平台，还以娱乐社交为名，嵌入“抽
奖游戏”“实时投注”等功能吸引用户充值、
提现，并从中抽头渔利……近日，松江法院审
理了这样一起涉侵犯著作权罪、开设赌场罪
的案件。

3个月充值 1900余万元

李平曾任知名游戏大厂火炬公司 A 语
音社交软件的产品运营和项目制作人。然而，
2023 年 9月，公司因政策风险和收益问题，
决定下架A软件并解散项目组。
看着自己一手带大的产品“夭折”，李平

心有不甘，决定自行创业。2024 年 2月，李平
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招募原项目组技术人员，
授意他们将火炬公司的 A 软件源代码整体
复制，仅对界面图标和名称做表面修改后，便
作为全新的“B语音社交软件”上架运营。
软件上线后，为实现快速变现，李平在 B

软件的直播间、语音聊天室内嵌入了时下最
流行的“抽奖游戏”。用户可充值人民币兑换
“钻石”，参与抽奖，以小博大。用户可以通过
打赏主播、互送礼物等方式变现。平台则从礼
物变现环节直接抽成 50%渔利，剩余部分再
与主播、家族公会按流水分成。
2024 年 5月，李平被民警抓获。经司法

鉴定，B软件和A软件服务器端及安卓客户
端代码构成实质性相似。经司法审计，B软件
平台实名且充值用户数共计 1900 余人。该平
台在 3个月内累计充值 1900 余万元，其中
1500 余万元用于参与抽奖游戏，占比高达
80%；1800 余名实名用户参与其中，占比超
90%。后检察机关以李平涉嫌侵犯著作权罪、
开设赌场罪向人民法院提起公诉。到案后，李
平如实供述侵犯著作权罪和开设赌场罪的主
要犯罪事实，但对开设赌场罪的行为性质有
辩解。
松江法院经审理认为：A软件由火炬公

司组织开发，自完成时即享有著作权，李平未
经许可复制源代码并上架运营 B软件，通过
网络向公众传播，注册会员超千人，已构成侵
犯著作权罪。
同时，B软件中嵌入的抽奖游戏，具有明

显的“以小博大”射幸性，平台设置抽奖概
率、提供充值提现通道并从中抽头渔利，符合
开设赌场罪的构成要件。即便软件同时具备
语音社交功能，也不影响赌博性质的认定。
据此，松江法院以侵犯著作权罪判处李

平有期徒刑二年三个月，并处罚金 20 万元；
以开设赌场罪判处有期徒刑六年三个月，并
处罚金 20万元；决定合并执行有期徒刑七年
六个月，并处罚金 40 万元。违法所得继续追
缴，涉案财物予以没收。一审判决后，被告人

未上诉，判决已生效。

为何认定为赌博软件？

“有人可能会说，他偷代码不就是为了开赌场
吗？算开赌场一个罪不就行了？不行。”上海
市松江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练斌表
示，李平偷代码，主要是不满火炬公司下架A
软件，想自己把原来的用户和流量接住，继续
做“语音社交梦”。本身已构成侵犯著作权犯
罪。其后为了赚快钱，又在软件中嵌入赌博功
能，属于新的犯罪行为。两行为虽有联系，但
手段、目的及侵害的法益各不相同，依法应当
数罪并罚。
著作权自作品完成时自动产生，登记仅

为初步证明，并非权利创设依据。软件著作权
从程序员把代码写出来，形成一个能运行的
软件那一刻就自动有了。而软件下架仅代表
停止商业运营，并不等于著作权人放弃法定
权利。本案中，A软件由火炬公司组织开发、
投入资源并承担运营责任，依法享有著作权。
现在直播软件里都有抽奖、打赏，直播软

件中单纯的充值打赏或概率性玩法并不必然
构成赌博。但只要一款软件同时具备人民币
充值（投入资金）、实时投注（参与概率性游
戏）、随机结果（以小博大）和不特定玩家提
现的功能（资金可回流），即形成完整的资金

闭环，即便兼具语音社交等合法功能，仍应认
定为赌博软件。“技术中立”也不是犯罪保护
伞，运营者利用技术实施犯罪，依法应承担刑
事责任。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代码是智慧的结

晶，不是偷窃的目标；技术是创造的工具，不
是犯罪的帮凶。无论是程序员还是平台经营
者，都应当守住法律底线———不偷代码、不设
赌局、不存侥幸。否则，等待的必将是法律的
严惩。 （案中人名、公司名为化名）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练 斌 陈 臖

酒店前台上班时在大厅饮酒为乐被罚心生怨恨

同饮住客朋友恶意差评判赔60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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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尚领域物业费诉讼服务招标公告

成立满 5年， 具备律师事务所执业
许可证， 有丰富的物业管理费诉讼
催缴经验。 领标时间：4月 8日至 4
月 10 日， 地址： 长乐路 989 号
201，54043388-665，黄先生。

酒店前台有朋友入住其工作的酒店，两
人在前台上班时间饮酒作乐、不听劝告，前台
也因此被罚。 朋友为“出气”，利用住客身份写
下恶意差评，殊不知已经侵权……近日，上海
市金山区人民法院（以下简称金山法院）受理
了一起因在网络上恶意差评而引起的名誉权

纠纷。

发布差评恶意诋毁酒店

王某是某酒店的一名前台工作人员。某
日，朋友周某正好去王某所工作的酒店附近
出差，通过网络平台预订了该酒店。
周某入住期间，王某与周某竟然连续两

晚，在王某上班时间内，在酒店大厅饮酒为
乐，在保安制止下，仍不听劝告。王某这样的
做法，显然违反了酒店员工规章制度，并且受
到了处罚。
王某因此心生怨恨，向周某“倾诉”，并

教唆周某发布网络差评，恶意诋毁该酒店。
随后，周某便在网络平台发布“服务态度

不好，同档次下不如周边别的酒店，打工人避
雷”等评论，并对酒店的环境、设施、卫生、服
务各打 0.5 分。
酒店老板知情后，报警并与周某取得联

系，要求周某删除恶意差评、赔礼道歉。
之后，周某向酒店进行了书面赔礼道歉，

但网络差评因故未能删除。因为差评长时间
展示在评价页面上，严重影响到了潜在消费
者的入住选择，并对酒店的社会评价及经营
状况产生了较为恶劣的影响。
酒店老板遂起诉至法院，要求周某删除

差评，并赔偿损失。
周某庭审时辩称，同意删除差评，但其发

表的评论并未造成酒店经济损失，不同意赔
偿损失。
金山法院经审理后认为，本案为名誉权

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千
零二十四条的规定，民事主体享有名誉权。任

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侮辱、诽谤等方式侵
害他人的名誉权。本案中，周某作为酒店的消
费者，在网络平台发表不符合客观事实的评
论，其评论带有污蔑性质，在一定程度上，降
低了该酒店的社会评价，属于侵犯酒店名誉
权的行为，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酒店要
求周某删除恶意评论，以消除该恶意评论对
酒店的进一步影响，符合相关规定，法院予以
支持。
关于酒店要求周某赔偿损失，以填补因

该恶意评价造成的经营损失，法院认为，酒店
提供的经营流水的证据，可以证明对其正常
经营造成一定影响，带来一定的经济损失，考
虑到酒店经营淡旺季、差评不止周某一个，酌
情确定由周某赔偿酒店损失 6000 元。

网络评价应真实客观

本案主审法官、上海市金山区人民法院

朱泾人民法庭四级高级法官夏海中认为，网
络平台的评价机制，为消费者甄选商品与服
务提供了重要参考，是市场信息流通的重要
环节。然而，消费者在行使评价权利的同时，
亦应恪守真实、客观的原则，理性表达消费体
验。避免因宣泄个人情绪而发表失实或过激
言论，侮辱、诽谤他人。这不仅可能侵害他人
合法权益，引发不必要的名誉权纠纷，还可能
损害评价体系的公信力。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

法》第十五条第一款的规定，消费者享有对商
品和服务以及保护消费者权益工作进行监督
的权利。消费者对商家提供的商品和服务有
权进行评价，但应基于客观事实进行评价，其
权利的行使应以不侵犯他人的权利为限。若
消费者并非基于客观事实进行评价，而是捏
造、虚构事实进行恶意诋毁，使用侮辱性的词
汇、行为等进行人身攻击，对商品或者服务所
做的评价无任何依据，那么消费者的评论行

为就可能跨过了正当的边界，可能被认定为
恶意差评。
网络平台设置评价机制是为了规范商家

的经营行为，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解决买卖
双方信息不对称的问题。消费者在接收到的
产品或服务未达合理期待时，有权在网络平
台发表评价，但应以事实为依据，规范行使监
督、评价权利，从而督促经营者及时提升产品
和服务质量，减少潜在消费者群体的试错成
本。另一方面，对于商家来说，消费者提出的
合理的批评意见，商家则需正视，深究差评背
后的原因，积极与消费者沟通、及时改进商品
与服务质量，以赢得消费者的信任与理解。如
消费者评价确实存在脱离产品、服务的侮辱
诽谤性言论，客观降低了经营者的社会评价，
在保障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恶意评论者
也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晨报记者 姚沁艺 通讯员 范立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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